
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自评表（江苏省）
（2021 年度）

项目名称 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支持社会福利事业专项资金
中央主管部门 民政部
地方主管部门 省财政厅 资金使用单位 省民政厅

资金情况（万
元）

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（B） 预算执行率（B/A）
年度资金总额：
 中央财政资金 8292 7863.402 94.83%

总体
目标
完成
情况

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
1.开展农村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及农村养老服务双提升工
作，强化机构照护能力建设，加大开放社会化住养服务力度。
2.积极开展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工作，提升老年人居家
生活便利性和安全性。
3.支持养老服务机构建设和改善基础设施，消除风险隐患。提
升社区、居家困难老年人提供照护服务能力。
4.持续推进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，深入推进康复辅助器具社
区租赁服务试点，改善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基础设施条件和保障
水平，提升民政直属康复辅助器具机构服务能力。
5.推动开展残疾人照护服务和帮扶工作，开展精神障碍社区康
复服务及购买服务、康复辅助器具公益性配置项目，提供康复
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，支持精神卫生福利机构、民政直属康
复辅助器具机构、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机构建设和设施设备
购置，进一步改善基础条件。
6.资助年满18周岁后在普通全日制本科学校、普通全日制专科
学科、高等职业学校等高等院校及中等职业学校就读的中专、
大专、本科学生和硕士研究生的孤儿完成学业。
7.为具有手术适应症的孤儿提供手术矫治和康复，开展“孤儿助
学工程”，资助考上普通全日制本科、专科等学校的孤儿完成
学业。
8.开展面向各类困难群众的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项目，带动社
会工作和志愿者队伍和机构建设，发挥其在保障改善民生、加
强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。

1. 老年人福利类 2021年我省推进实施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改革配套政策，遴选苏北地区6个县（市、
区）、苏中地区2个县（市、区）开展第三批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创新示范工作。大力开展居家上门服
务，苏中和苏北地区接受上门服务老年人达到187万人，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5.5%。全年完成政府支持
的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3.3万户。2021年度全省共完成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建设（改造）项
目100个，有力地补足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短板，超额完成省政府民生实事任务。强化社区养老服务设
施建设，加强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标准化、规范化建设。全省建设并运营家庭养老照护床位1.4万张，城
市街道综合性养老服务中心覆盖45%的街道。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达到86%。
2.残疾人福利类 全年培育精神障碍社区康复社会服务机构134个，精神障碍社区康复直接服务人员培
训3533人次、累计培训7810小时，登记康复对象接受规范精神障碍康复服务9517人119237次。支持6
个精神卫生社会福利机构完善设备，配置院感系统、HIS系统接口、病床、精神康复和残疾康复器械
、会议触摸一体机、空气消毒机、档案密集架、精神病区电子围栏、门禁及监控等设备27套。支持1
个民政直属康复辅助器具机构完善设备，配置四套焊接机器人工作站，建成助听器验配室。开展康复
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项目3个，服务对象5190人。开展困难重度残疾人社会化照护服务试点，共为
796名困难重度残疾人提供社会照护服务。
3.儿童福利类 儿童福利类资金主要用于孤儿助学、明天计划。其中，孤儿助学项目全年资助879名符
合条件的孤儿。明天计划全省合计为166例儿童福利机构孤儿体检、7例儿童福利机构孤儿诊疗或住院
治疗、为96例社会散居孤儿体检、1例散居孤儿诊疗提供资金资助。
4.社会公益类 各地收到资金后，积极组织研究，深入评估社会工作、志愿服务需求，通过招投标等方
式面向民办社工服务机构、志愿服务组织等购买服务，用于支持乡镇（街道）社工站、志愿服务组织
为老年人、困境儿童、残疾人等各类特殊困难群众开展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和志愿服务。截至2022年3
月，共开展社会工作服务项目30个、志愿服务项目4个，支持乡镇（街道）社会工作站30个，培育社
区社会组织（含在社区备案的）62个，志愿服务组织（团队）50个；为老年人、残疾人、儿童和困难
群众提供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服务达62189人次，开展个案服务145次、小组服务329次、社区服务2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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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
指
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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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
改进措施

产
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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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量
指标

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 ≥50% 86%

孤儿年满18周岁就读大学、硕士、中等职业学
校享受补助比例

≥60% 100%

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和维修改造项目数量 100个 100个

精神卫生福利机构、民政直属康复辅助器具机
构、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机构的设施建设、
维修改造、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数量

121个 140个

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项目数 1个 3个

困难重度残疾人社会化照护服务项目数量 1个 1个

孤儿年满18周岁就读大学、硕士、中等职业学
校享受补助人数

879人 879人

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支持项目数量 15个 34个

质量
指标

完工养老服务设施验收合格率 100% 100%

孤儿助学工程发放率 100% 100%

成本
指标

总支出和各分项支出控制 不超过定额标准 不超过定额标准

时效
指标

收到中央补助资金后向县级以下下达经费时间 1个月内 1个月内

效益
指标

社会
效益

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试点深入推进 效果显著 效果显著

可持
续影
响指
标

精神卫生福利机构基础设施条件和保障水平 不断提高 不断提高

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能力 不断提高 不断提高

满意
度指
标

服务
对象
满意
度指
标

民政精神卫生福利机构满意度 ≥85% 85%

民政直属康复辅助器具机构满意度 ≥85% 85%

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项目受助对象抽样调查满
意度

85% 85%

说明 无

注:1.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，主管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。

2.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、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、社会资金，以及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。

3.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所形成的实际支出。

4.定量指标。地方各级主管部门对资金使用单位填写的实际完成值汇总时，绝对值直接累加计算，相对值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
计算。5.定性指标。资金使用单位分别按照80% (含) -100%、 60%(含)-80%、 0%-60%合理填写实际完成值。地方各级主管部门汇总
时，按照资金额度加权平均计算完成值。


